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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范爱兰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根据艺术学院部分机构实际情况，在民主推荐、考察、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

范爱兰同志任艺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；
俞彤辰同志任艺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

中国共产党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委员会
南通大学艺术学院
2019年4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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